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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楊梅高中 114 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 

甄選入學作業實施計畫 

113.12.31會議決議通過 

一、依據：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

章」 

二、成立本校「114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委員會」： 

1. 委員會組織：本校推薦委員會成員包括校長、教務主任、實習處主任、教學組

長、註冊組長、試務組長、實習就業組長、資訊科科主任、電子科科主任、及高

三職業科導師等組成。校長為主任委員，教務主任為執行秘書。委員若有三等親

以內之親屬提請推薦，即應迴避。 

2. 委員會職責： 

(1) 輔導科技校院繁星推薦入學方案、招生等相關事宜。 

(2) 訂定推薦原則及程序等相關規定。 

(3) 依據 114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章」之規定審

理學生資料並決定推薦名單。 

(4) 檢討每學年度校內「科技校院繁星推薦入學」相關工作。 

三、推薦報名資格： 

1. 各高級職業學校應屆畢業生，「高級職業學校」包含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中)

附設專業群科之學校。 

2. 在校學業成績(採計至畢業前一學期之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在各科(組)前

30% 以內。 

3. 全程均須就讀同一學校。 

四、分發方式： 

1. 可推薦 15名考生。 

2. 須提供被推薦考生之不同推薦順序，作為同一高職學校考生之比序排名名次（含

同名次參酌）相同，於前三輪取單一高職學校 1 位考生分發及第四輪分發錄取同

一科技校院之優先順序。 

3. 依考生比序排名、所選填登記就讀志願序、各校系(組)、學程招生名額及各高級

職業學校推薦順序，進行四輪分發錄取作業。 

4. 四輪分發考生：全部報名考生進行比序排名(含同名次參酌比序)後，取各單一高

職學校之考生比序排名(單一高職學校內比序排名仍相同時，再依高職學校推薦順

序)，第 1位者為第一輪分發考生、第 2位者為第二輪分發考生、第 3位者為第三

輪分發考生，其餘考生均為第四輪分發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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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一輪分發：各科技校院錄取單一高級職業學校考生名額以 1 名為限。若有缺額

之校系(組)、學程再進行第二輪分發(若於第一輪分發尚有考生未獲分發錄取之高

職學校，僅由該校原訂於第二輪分發之考生優先參與第一輪遞補分發，但此項遞

補不改變原先已獲分發考生之錄取結果)。 

6. 第二輪分發：第一輪分發後若有缺額之校系(組)、學程再進行第二輪分發(不含已

參與第一輪遞補分發者)，各科技校院錄取單一高級職業學校考生名額以 1 名為

限。若有缺額之校系(組) 、學程再進行第三輪分發。 

7. 第三輪分發：第二輪分發後若有缺額之校系(組)、學程再進行第三輪分發，各科

技校院錄取單一高級職業學校考生名額以 1名為限。若有缺額之校系(組) 、學程

再進行第四輪分發。 

8. 第四輪分發：各科技校院對單一高級職業學校考生至多再錄取 2名。 

五、校內推薦作業方式：由各科(學程)各班導師推薦學生，依下列比序項目排名，選出

15名。 

1. 第 1比序 : 5學期(註 1)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註 2)百分比。 

2. 第 2比序 : 5學期專業及實習科目(註 3)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3. 第 3比序： 5學期技能領域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註 4) 

4. 第 4比序 : 5學期英語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5. 第 5比序 : 5學期國語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6. 第 6比序 : 5學期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7. 第 7比序 : 「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合成績(註 5)。 

8. 第 8比序 : 「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參與」之總合成績。 

註 1 :各比序中所述 5學期係指一般學制至畢業前 1學期之 5個學期。 

註 2 :各比序中所述「群」係指各高職學校科別所歸屬之 15 群。 

註 3 :「專業及實習科目」在高職部分為部定必修科目。 

註 4 :「技能領域科目」在高職部分為部定必修科目。 

註 5.第 7、8比序採正面表列方式，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參見簡章第 10 頁至第 13 頁之附表

一及附表二，各項目證明文件之取得日期，須為被推薦考生入學高職學校之後至報名截

止日，方予採計。 

六、錄取規定：分發錄取之錄取生，無論放棄與否，一概不得參加 114 學年度四技二

專甄選入學；錄取生未依規定期限及方式，以書面向錄取學校辦理聲明放棄錄取資

格者，不得參加 114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

學招生、各校單獨招生及大學各招生管道之招生，違者取消本招生錄取資格。 

七、本實施計畫提請本校「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委員會」討論，通過後

陳  校長核可實施，修正時亦同。 


